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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 傅懷鋒

 

鄞縣批判所謂的「資反路線」始於1966年11月召開的省委三級會議之後。通過此次會議，省委

將十月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傳達到了農村並向基層延伸，鄧習齋和張群潔作為鄞縣的代表參加

了此次會議。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於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根據毛澤東的講話，此次會議是為了

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也是為了解決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反路線」問題。

實際上，此次會議上對劉、鄧的批判是對一直以來控制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努力的否定。這種批

判產生的後果是使前一階段由上而下的一些政府控制行為以及由下而上的民間的不滿與抵制獲

得了新的罪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此在1966年11月23日始召開的縣委常委會上，在傳達

了中央此次工作會議的精神之後，縣委常委會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局面──他們開始了自己否定

自己，同時他們還要發動下面的群眾來否定自己，他們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的傑出同盟者。

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區分兩條路線的標誌，「是對群眾的態度」，「壓制群眾，打

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根據上述標準，縣委對自己前段在文化大革

命中的表現作了檢討，認為根本的錯誤是基於對群眾不信任的心態的控制行為，所有有部署、

有領導的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行為均被視為老框框，是對群眾運動的包辦替代，加以批判。其後

各常委會委員就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現作了自我批評。綜合來看，之前的資反路線主要集中在三

個問題上：一、派駐工作組進入各完中試圖恢復對學校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在撤消工作組後又

設立聯絡員繼續對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干預。二、在中央提出大串聯後，仍然加以勸阻，召開家

長會動員學生開學。三、在姜山、邱隘發動了群眾鬥學生、學生鬥學生，圍攻革命派。在統一

各委員的認識的基礎上，對下一步形勢的發展作了預測，要求做好「準備大亂，把人揪去，佔

領機關」的準備。各委員必須寫好材料親自向群眾尤其是紅衛兵做檢討。縣委對農村形勢的發

展做了正確的估計，「只要農民不動，工廠不動，幹部不動，學生是動不起來的」，基於此縣

委常委組成分管生產與學校的兩套班子，努力穩住鄞縣農村的形勢1。

其後，鄞縣縣委領導下召開了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以及脫產的黨員會，將中央的文件向下做了傳

達。這些舉措進一步助長了社會上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鄞縣

興起，進而在《農村十條》的推動下走向高潮。

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簡稱《農村十

條》）。這個《指示》改變了原定的在四清運動中結合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要求「把

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16日地委召開會議將這一決定向各縣市做了傳達，對於在農

村批資反路線中面臨衝擊的各縣市黨委要求，以「高姿態、新姿態去迎接革命」，「受批判、

受審查，自己解放自己，既是革命的動力又是革命的物件」。具體要做好下述工作：第一、正

確總結自己前段工作做好檢討，一是一，二是二。第二、開好骨幹會議，傳達中央精神，做好



思想準備。第三、做好群眾尤其是貧下中農的工作，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第四，機關內部做

好全面動員，既要搞好自我革命又要支援下面的革命。在此次會議上，地委的態度是矛盾的，

其指導方針也是模糊而難以把握的。地委書記閻世印的一段總結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一、動

力與物件的關係。既是動力又是物件，是對立的統一；二、不怕亂，又要爭取不亂和小亂。準

備大亂，但又要它不亂；三、我們這些人既是領導，但又不能領導；四、既要堅持革命，又要

堅持原則；五、上下關係問題。既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要上下聯繫不斷線，爭取領導，加強領

導。」2然而理論上的辯證統一並不代表其具備了現實的操作性，威權必須是絕對而不容置疑

的，要一個權力機構在遭受批判的同時維持其權威性是荒謬的，其結果只能是權力機構在群眾

運動的洪流中崩塌。

當縣委於19日進行傳達後，縣委常委成員何隆炳當即對地委指導上的模棱兩可提出了置疑：

「但有些問題聽了想不通。究竟怎麼革，比較糊塗。怎麼依靠左派？高姿態、新姿態標準是甚

麼？」，「每一個組織都是有左中右的，甚麼是左派？是不是對自己批判最激烈的算左派？要

麼是批判最利害的？」，「加強領導，怎麼樣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麼搞？」。

趙長餘也提出：「還有許多東西到現在不理解，原則上好通，碰到具體問題難通……群眾總是

群眾，學生總是學生，內部總還是內部，黨章總還沒有取消，現在沒有一個界線了，甚麼都是

反動路線，另外全民鋪開後，究竟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3其他成員也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疑

問。關鍵在於沒有人能給予他們一個滿意的回答，而權力單向度行使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所有的

疑問只能成為心中的問號，上級的指示必須貫徹執行。

在縣級機關內部，進行學習動員，通過學習，大鳴大放，大揭本部門本單位的資反路線。同時

成立接待班子，在批資反路線時期負責日常接待任務。機關、農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縣委

負責。商業手工業一線則由彭增金、袁俊烈、吳如貴負責。

在縣級以下的基層，召開骨幹會議、貧下中農會議，學習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解決各區社幹部

的思想問題，以高姿態、新姿態迎接革命。從上到下建立兩套班子，分管生產與文革。通過大

民主的方式發動群眾。

縣委文化革命小組於1966年12月12日撤銷。伴隨著12月底1月初各地的工作組的撤回，是縣委

延伸到各地的控制觸角的收縮，因為這些控制權力存在的合法性已經不存在了。此後「鄞縣各

工廠、企業的工人革命造反戰鬥組織的誕生，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建立起來」4具體的組織由於

不見檔案記載，無法一一例舉。在鄞縣農機廠和鄞縣航運公司兩個工人革命造反派組織發起

下，在「幾十個廠礦企業工人代表積極籌備」的基礎上，組成兩個最早的全縣性的工人革命組

織。此後各條戰線，各個領域的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在一月革命風暴中（一月中旬），在鄞

縣工人革命造反總部5和鄞縣工人文化革命委員會聯合總部的基礎上整編為鄞縣工人革命造反總

司令部（鄞工總司），為全面奪權的實現提供了組織基礎，奪權的主體形成。

為了穩定一步步走向失控的形勢，縣委於12月28日成立公安黨組，成員包括：黃元興、王陸

厚、胡松根、應文祥、蕭林寶。政法系統亦另立黨組，包括：郭世卿、孫學禮、何成漢、黃泉

水、張業儉6。希望通過將公安系統獨立於行政系統以維持其穩定社會局勢的權威性與合法性，

而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

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要求公安機關「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

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這就要求公安系統保障群眾奪權

行動的開展，從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奪權的阻力。1967年2月18日公安黨組撤銷，並入政法黨



組7。不久，公安系統本身亦捲入了派系鬥爭中，喪失了本身的公正性與中立性。

上海的「一月革命」由於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成為全國各地的奪權的榜樣。《人民日報》1月

23日的社論肯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奪權鬥爭」，所以「真正的革命

左派，看的是奪權，想的是奪權，幹的是奪權！」號召「自下而上地奪權」，「展開全國全面

的奪權鬥爭」。所有的控制政策甚而設想都成了批判的物件，工作在第一線的幹部因為前期的

有所作為獲罪，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紛紛被打倒。如果說1966年9月批鬥張阿

四只是革命組織衝擊黨委的零星個案，那麼從1967年1月中旬始，革命派對鄞縣各地各級黨委

的衝擊成為普遍現象，最底層的大隊支書由於其權力基礎最為薄弱首當其衝，其領導人作為

「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從1月12日始的一個星期裏，見之於檔案記載的就有6個

大隊支書被打倒，而其罪行多被上綱上線無限擴大：一、濫用職權、貪污受賄。其實從他們所

收受賄賂來看多為具體物資，從三隻蹄胖到三條香煙不等，數額並不大。二、走資本主義道

路。這條罪名在現在看來主要是走自由主義經濟道路，雖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與群眾的致富，但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不具備合法性。三、壓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條罪名的內涵是指對文化

大革命發動不力，不積極，個人在受到群眾批判時，態度消極抵制。這在今天成為一項榮耀，

成為基層黨組織對文革抵制的一個證明8。

姓名 職務 時間 罪名

何同康 姜山區和平公社

大隊支書

1967.1.12 家庭出身；生活作風腐化墮落；反黨反人民擴大反動力量；盜

竊國家財產濫用公款；階級不分包庇富農；反對黨的政策和法

令；激烈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邵耀定 邱隘區邱隘公社

黨委書記

1966.11 應友春邱隘區下應公社林家大隊支書1967.1.17利用職權敲詐勒

索；貪污受賄投機買賣；生活腐敗工作消極。

陳通財 邱隘區下應公社

合心大隊支書

1967.1.17 濫用職權；違法亂紀打人罰款；壓制文化大革命。

王沛章 邱隘區新樂公社

龍山大隊支書

1967.1.20 官僚作風；腐化墮落；貪污受賄；走資本主義道路；壓制無產

階級文化大革命。

吳小芳 望春區白嶽公社

紅蓮池大隊支書

1967.1  

陳正法 望春區集士港公

社萬奮大隊支書

1967.1.19 利用職權貪污盜竊；敵我不分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封建迷信復

辟；走資本主義道路；壓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就目前檔案來看，1月底之前造反派主要集中於對大隊一級黨委的衝擊，隨著底層黨委的不斷

垮臺，其鬥爭矛頭逐步指向高層。1月30日鄞縣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發出《一號通令》，

「責令全縣各級幹部，接此通令後，立即回原單位，受革命造反派的鬥爭和批判，要離開崗位

者必須經革命造反派組織同意，如違此通令者一律按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9這份通

令由一個群眾組織以最後通諜的口令向上級行政機關發出，而其羅織的罪名是當時最為宏大也

是最難以明確辨析的，這標誌著鄞縣向縣級黨委奪權的開始。縣委關於文化大革命中有關幹部

停職反省的檔案於2月10日之後再沒有相關的記錄。而此後直至1970年縣委檔案全部散佚。這

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此間三年鄞縣黨委遭到衝擊，社會動蕩，檔案亦因記事記實之本分而獲罪

被毀或由於職能部門的缺席而被中止。1967年2月25日，鄞縣無產階級革命聯合總指揮部籌備

委員會宣告成立，掛靠寧波市的「寧聯總」。該籌委會由鄞縣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鄞縣區

社機關革命造反兵團、鄞縣商業系統革命造反總部、鄞縣小教革命造反總部、鄞縣貧下中農革

命造反總部、鄞縣縣級機關革命造反總部、鄞縣基層衛生系統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組成10，從這



些組成組織來看，鄞縣各黨政系統此時基本被造反派所掌握。1967年4月9日，無聯總正式成

立。至此鄞縣的兩大造反派組織基本形成。隨著對縣委階級鬥爭蓋子的揭露不斷深入，加之大

串連的紅衛兵、教師陸續回到鄞縣，他們湧進縣委、縣人委辦公大樓，以「革命造反」的宏大

理由搶佔了大樓，縣委、縣人委機關被擠出，工作全線癱瘓。4月上旬，「無聯總」召集全縣

幹部和造反派、紅衛兵等萬餘人，在寧波體育場批鬥縣委書記王蔭森、副書記鄧習齋，責令寧

波地委書記張兆萬報到陪鬥。批鬥會結束後，縣委書記王蔭森被定為反對毛澤東，反對毛澤東

思想，反對毛澤東革命路線罪行，成為「中國赫魯雪夫在鄞縣的代理人」而被打倒11。可見隨

著造反派組織的力量不斷壯大，各級黨委已經被衝垮，基層黨委薄弱的權力基礎在造反的洪流

中分崩離析。然而，一俟群眾奪權之後，其他同樣重要的決定仍待作出。誰應行使權力？通過

何種組織？關於此事最緊迫的問題是「群眾」是否能真正地擔當起給他們的任務。事實是奪權

的群眾分成許多忙碌於爭權奪利的利益集團，而且不諳政治管理，根本無力擔負起有效行使政

府職能的責任。權力被黨「放棄」了，但紅衛兵卻未能有效地「保留」它，整個鄞縣陷入了無

政府主義的泥淖，權力成為爭奪的物件與雙面刃，暴力則成為革命的正義和復仇的工具。

鑒於在整個秋季出現的全國範圍內的對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後開始出現的權力垮臺，軍隊作

為當時全國唯一保持組織系統並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重要力量被更直接地投入到這場衝突

中。1967年1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援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這個文件改變了「文化大革命」開始

階段要求人民解放軍不要介入地方運動的規定。要求部隊「積極支援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

鬥爭」，從而「決定性地消滅」一切敢於反抗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組織」。1967年3月15日，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為浙江省臨時最高權力機關，地方各級軍管會回應

由軍分區、人民武裝部負責人組織。1967年3月15日，鄞縣人民武裝部生產辦公室成立，代替

被「文化大革命」衝垮的縣人委行使職權12。鄞縣人民武裝部的「三支兩軍」由此步入歷史的

視野。但是省軍區內部的對立和矛盾也向下延伸，並從各自從對立的群眾組織中找到了新的力

量根源。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鄞縣的支左是統轄在浙江省整體支左任務之下的，因此，在鄞

解放軍的支左必然服從於整個浙江省支左方向的變化。

面對鄞縣已經失去控制的混亂局面，支左部隊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在眾多的群眾組織中如何區

分出哪是左派？哪是右派？當時群眾組織爭相論證自己是革命派，對方是「保守派」和「保皇

派」。這使部隊很為難，因為這就要事先識別出誰是「左派」、誰是「保守派」，以便決定支

誰和壓誰。而無論決定支援這一派或那一派，其結果都只能是錯誤的。因此一開始人武部雖表

示支援左派，但是具體支援誰並不明朗。1967年2月的「反帝橋事件」迫使支左部隊表明了自

己的立場，陷入支一派打一派的無奈境地，成為後來遭受批判的阿喀琉斯之踵。

1967年2月10日，以孫桂連為首的海軍體工隊違反中央軍委八條的規定到海軍412醫院串連，並

衝擊黨委，把醫院院長、政委抓到八一摩托艇隊進行非法鬥爭，在與412醫院工休人員的衝突

中，衝擊病房毆打了傷病員。為逃避罪責，海軍體工隊和八一摩托艇隊於13日晚出逃至反帝橋

和人民電影院之間的「工總司」門前，獲得了工總司的支援。工總司與海軍體工隊和八一摩托

艇隊聯合開始了與4300部隊及412醫院之間長達3天的對峙，期間扣封軍車、圍攻戰士及412醫

院幹部。16日孫桂連等被逮捕，工總司攔阻4300部隊執行任務，並在此後多日蝟集於部隊機關

門口妄圖進行衝擊。時稱「反帝橋事件」13。這次衝突始於軍隊內部矛盾終於軍群矛盾，而其

實質是最後加劇了群眾之間的對立。海軍體工隊、八一摩托艇隊與412醫院和4300部隊最初的

對立是軍隊內部結構性分歧的體現。當時中國「主力部隊──包括海、空軍和地面精銳部隊

──裝備精良，並且直屬中央指揮。相反，地方部隊由裝備輕型武器的陸軍部隊組成，歸軍區



（實際上每個軍區都與省相對應）和大軍區（由幾個相鄰的省組成）指揮，負責廣泛的地方性

事務。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隊更忠實地執行來自林彪的中央指示，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直接

受命於林彪親信充斥的總參謀部和軍事委員會，而且也因為他們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開始著手

的軍隊現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隊，其首長往往與地方黨的領導人關係密切，它常

常以保守的方式，充當省、市黨的機構的保護人。」14海軍體工隊及八一摩托艇隊是主力部隊

在此次衝突中的代表，而412醫院及4300部隊則代表了地方部隊。

但是在工總司捲入軍隊內部衝突之後，對立的雙方逐漸演化為軍隊和造反派。鑒於當時中央文

革小組與林彪為首的軍事委員會的親密關係，工總司對海軍體工隊的支援不難理解。工總司顯

然對地方支左部隊對當地領導機構的保護不滿已久，正好借此機會進行發揮，試圖衝擊人民解

放軍，實現對形勢的絕對主導。對於人民解放軍而言，一直以來，面對鬥爭的兩派，根本無法

一碗水端平，當時的形勢使其只能以保守的方式對當地黨委進行保護，工總司的此次借機發難

其實也給了軍隊對其實行壓制的一次絕好機會。2月17日夜，浙江寧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

總指揮部砸爛了「工總司」總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寧波部隊在次日發佈的公告中，對此次行

動明確表示「砸得對！砸得好！我們堅決支援，堅決站在浙江寧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總指

揮部這一邊！」15自此寧波的人民解放軍明確表明了自己支左的物件就是支援以無聯總為代表

的那一派。

「反帝橋事件」對寧波地區鬥爭形勢的衝擊是巨大的。各造反派在「反帝橋事件」中的表現成

為「革」「保」劃分的界線。鄞縣的造反派組織迅速表明自己的態度，農機廠的造反派發表

《嚴正聲明》，撇清與甯工總司的關係，頗令人玩味的是在此份聲明中，挂靠于甯工總司的鄞

工總司赫然在列16。鄞工總司甚而積極投入鄞縣無產階級革命聯合總指揮部的籌備之中。1967

年2月25日，浙江省鄞縣無產階級革命聯合總指揮部籌備委員會成立，鄞工總司位列籌委會之

首17。作為軍隊扶植下建立的群眾組織，無聯總是傾向於受到衝擊的黨委系統的，這從無聯總

籌委會的名單中可以得到印證，該籌委會包括鄞縣區社機關革命造反兵團、鄞縣商業系統革命

造反總部、鄞縣小教革命造反總部、鄞縣貧下中農革命造反總部、鄞縣縣級機關革命造反總

部、鄞縣基層衛生系統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8，基本上是建立在當時行政系統基礎上的組織。由

於得到支左部隊的支援，無聯總以革命左派的正宗自居，工總司系統的造反派迅速遭到了壓

制。在無聯總籌委會成立的兩天之後，鄞縣機電排灌工人造反總部、鄞縣機電總部兵團由於在

「反帝橋事件」中散發傳單，將鬥爭矛頭指向支左部隊被查封19。鄞工總司在反帝橋事件後表

現並沒有使其倖免於難，其後連同鄞縣電影站魯迅革命造反隊等組織一同被查封。機電排灌工

人總部、機電兵團、浙甯三司紅旗兵團、麗水農管會、鄞江合商兵團、配件廠不怕死戰鬥隊、

東山核爆炸戰鬥隊等7個造反派組織20的查封使鄞縣混亂的局面得到了控制，造反派的行動受到

壓制，派系鬥爭進入低谷。在取締造反派組織之後，寧波市經龍潛批准成立了以軍隊幹部為主

的「三結合」的寧波地區革命委員會，實施對寧波地區形勢的有效控制。直至橫溪中學「反逆

流」指揮部貼出〈有必要問幾個為甚麼？〉的大字報，矛頭直指無聯總及其背後的寧革會及支

左部隊，將鄞縣乃至寧波引向更為混亂的全面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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